附件2

香洲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管理

典型案例

一、协助提交虚假地址材料取得市场主体登记

案例名称：珠海市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代珠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提交虚假地址材料取得设立登记。

基本情况：当事人珠海市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接受珠海某贸易有限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人委托，代为办理该公司经营主体设立登记。在申请人明确要求当事人提供“挂靠注册地址”（非实际租赁房产）时，当事人予以承接并安排工作人员具体代办、取得该公司设立登记。

处理结果：上述行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一条第二款所指的“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申请人提交虚假材料仍协助其进行虚假登记”违法行为，香洲区市场监管局依法没收当事人违法所得、处以罚款，对珠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提交虚假材料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违法行为一并处以罚款。
风险提示：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应遵守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严格审核客户资料，严禁参与或协助任何形式的虚假登记行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申请人提交虚假材料仍协助其进行虚假登记的，必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二、充当“挂名负责人”协助虚假登记

案例名称：司某充当珠海某分公司“挂名负责人”协助虚假登记。

基本情况：当事人司某未核实珠海某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人身份和委托事项的真实性，受邀担任该公司负责人，并领取报酬。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人伪造公章、签名、房屋租赁合同等材料。司某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通过“登记注册身份验证”支付宝小程序进行实名认证，将虚假申请材料、伪造的公章交给中介机构代办营业执照，取得公司设立登记。

处理结果：当事人作为公司设立登记的关键协助人提供身份信息、进行实名认证、传递虚假材料的行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一条第二款所指的“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申请人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进行市场主体登记，仍接受委托代为办理，或者协助其进行虚假登记”违法行为。香洲区市场监管局依法撤销该公司设立登记，对当事人处以罚款，并将该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人伪造公章问题抄送公安部门处理。

风险提示：社会公众切勿为谋取不当利益，担任经营主体挂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股东等职务。一旦涉及虚假登记、债务纠纷、违法犯罪等情形，挂名人员将依法承担行政处罚、民事赔偿乃至刑事责任。请务必妥善保管个人身份证件及信息，谨慎授权他人使用。

三、减少注册资本未依法告知债权人

案例名称：珠海某建设有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未依法告知债权人。

基本情况：当事人珠海某建设有限公司在办理变更登记减少注册资本时提交了《公司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声明公司自作出减资决议之日至减资变更登记之日无债务。但根据相关举报情况，当事人作出减资决议时，尚未向债权人某公司还清有关债务，仅在作出减资决议后进行了减资公告，未采取及时有效的方式直接通知某公司，未尽通知义务。

处理结果：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五十五条“公司在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或者进行清算时，不依照本法规定通知或者公告债权人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的规定，构成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后未依法通知已知债权人的违法行为。当事人恢复注册资本后，香洲区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依法处以罚款。
风险提示：公司减资依法应当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范围不仅包括公司股东会作出减资决议时已确定的债权人，还包括公司减资决议后工商登记变更之前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债权人。减资通知方式分为书面通知、公告通知2种。对能够通知到的债权人，公司必须以书面方式通知，并在报纸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通知。

四、发布虚假广告

案例名称：珠海某药房发布虚假广告。
基本情况：珠海某药房销售的暖宝宝暖贴（一次性发热贴）在美团平台商品详情中标识已失效的医疗器械备案凭证编号，容易让消费者误以为购买的商品为医疗器械，构成发布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

处理结果：因当事人产品照片、广告、推销页面已包含正确的商品信息，且当事人是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并已自行改正，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后果，香洲区市场监管局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优先采取教育提醒、行政约谈的柔性执法方式，对当事人给予适当期限的执法观察期并责令改正。因当事人在执法观察期内完成整改并经核查已按要求整改到位，该局决定对其不予处罚。
风险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真实是广告的生命线，虚假广告既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广告主作为广告活动的最初发起者，应为广告的真实性负责，否则将受到法律严惩。

五、“老人免费体验店”虚假宣传

案例名称：珠海某商行对商品作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基本情况：当事人在未取得相关证书、有效证明资料的情况下，宣传普通食品具有保健功能、疾病治疗功能，对商品的性能、功能作出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香洲区市场监管局现场发现当事人在经营场所举行营销会议，通过投影仪播放幻灯片向在场的60位老年人讲解羊奶粉相关知识，推销其经营的“某中老年配方羊奶粉”产品。部分幻灯片内容涉及商品的保健功能、疾病治疗功能，容易使其经营的普通食品与保健食品、药品相混淆，构成对经营的商品作出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违法行为。
处理结果：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香洲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其处以罚款。
风险提示：当事人通过营销手段将普通食品包装成具有疾病治疗效用的“神奇保健品”，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企业若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将受到法律严惩。

六、信用修复助力企业顺利完成续贷手续
案例名称：行政机关助力某贸易有限公司破解资金周转困境。
基本情况：某贸易有限公司因未按时报送年报被香洲区市场监管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虽其后续已补报并完成信用修复，但因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数据同步存在时间差，导致银行无法及时获取其信用状态。该公司贷款即将到期，续贷审批急需信用修复证明，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

处理结果：香洲区市场监管局接到企业诉求后，快速核查企业年报信息，确认其已履行相关义务；对其开展精准指导，明确年报填报规范、信用修复政策；根据“特事特办”原则，在信息核实无误后，立即出具《准予信用修复决定书》，以纸质证明形式解决数据延迟造成的“空窗期”问题。

风险提示：报送年报是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法定义务。经营者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方式完成年报的报送、公示工作，以避免信用受约束、经营活动受限及其他法律后果。


